附件2-1
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
（2017 年度）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:中共炎陵县委政法委员会
	部门（单位）名称：中共炎陵县委政法委员会

	单位负责人：谭新林

	年初职工人数：11人，人员编制：12人

	年度预算收支情况
（万元）
	年初预算资金：182

	
	按收入性质分：
	按支出性质分：

	
	其中：公共财政拨款：182
	其中： 基本支出：182

	
	     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：
	       项目支出：

	
	      政府性基金拨款：
	       其他支出：

	
	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：
	      

	
	       其他资金：
	

	部门职能职责概述
	中共炎陵县委政法委员会是县委领导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。县委政法委、县综治办、县维稳办、县委610办四个正科级单位合署办公。领导、组织、协调、指导政法工作，协助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考察、管理政法部门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；研究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和领导班子建设的措施，负责组织政法战线的调查研究工作。组织、协调、指导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。承担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日常工作。承担县委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。承办县委、县政府和市委政法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	整体绩效目标
	目标1：服务建设美丽幸福新炎陵，为炎陵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。
目标2：确保省市综治、平安先进“两块奖牌” 。
目标3：确保省综治民调“全市第一、全省一流”的目标。
目标4：确保特护期、敏感期到市赴省进京“零登记”目标，省、市、县重大活动的安保、信访维稳工作的万无一失。

目标5：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、人民安居乐业。

	部门整体支出
年度绩效指标
	产出指标
	指标1部门重点支出占部门整体支出的比例：20%
指标2三公经费增减率：0%
指标3部门整体支出支付进度：按工作需要到位
指标4结转结余资金增减率：0%
指标5部门预决算和三公经费预决算公开：已公开
指标6政府采购执行率：100%
指标7重点工作办结率：100%

	
	效益指标
	指标1：服务工作大局，加快推进炎陵建成小康社会。
指标2：平安创建有效，加快推进炎陵实现平安稳定。
指标3：强化队伍建设，加快推进炎陵实现司法改革。

	财政部门审核意见
	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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